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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the Photovoltaic Industry in China and New Opportunities from the 

One-Belt-One-Road Initiatives: A Case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Jia YU, Yong WANG   
 
[Abstract] As a type of clean and renewable energy, the solar photovoltaic (PV) energ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the global energy system. The PV industry in China has been making tremendous 
progress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and has already become a leading industry in the global market. In this 
paper, we apply the principles and methodology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NSE) to the analysis of 
China’s PV industry stage by stage and component by component along its value chain. Our focus is on 
the stage-dependent key challenges along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evaluations of relevant industrial 
policies and analyse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tate and market. We find that China’s PV industry is a 
strong case that supports the NSE theory. We argue that further industrial upgrading shall inevitably 
follow an outward strategy by investing oversea, and it should capture the golden opportunity of the 
“One-Belt-One-Road” initiative. We analyze the urgency, necessity, feasibility, profitability of such a 
strategy, and some concrete policy suggestions are also proposed.  
 
Key words: Photovoltaic Industry,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Industrial Policies,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dustrial Up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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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与“一带一路”的新机遇： 

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案例分析 
 

一、引言 
 

太阳能光伏作为一种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在几乎所有国家都有发展的潜力，而且在能源结构中

也占据这日益重要的位置。从表一可见，2017 年光伏在全球发电量的比例虽然只有 1.7%，但是发

展势头迅猛，比 2010 年增长了将近 8 倍。同期，光伏在经合组织国家发电量所占比例提高了 9 倍， 

在全球可再生资源中所占的比例提高了9倍。 在中国， 2017年，光伏在中国的发电量比重是1.7%，

这个比例是 2011 年的 17 倍。事实上， 2010-2017 年在全球范围内光伏发电量年均增长率高达

44.4%，远超其他能源的增长。根据 BP 公司发布的最新的《2018 年国际能源展望》，随着光伏的

经济竞争性的进一步提高，预计到 2017-2040 年期间光伏发电量将平均以每年超过 10%的速率递

增，到 2020 年将占全球发电总量的 12% (BP World Energy Outlook 2018)。因此，光伏产业具有良好

的发展前景，非常值得认真研究。 
 

表一：2010-2017 年全球太阳能光伏发电量及其比例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全球光伏发电量

（亿千瓦时） 

          
338  

            
652  

        
1,009  

        
1,390  

        
1,977  

        
2,600  

           
3,282  

           
4,426  

光伏占全球可再生

能源发电量比例 

0.8% 1.5% 2.1% 2.8% 3.7% 4.7% 5.6% 7.1% 

光伏占全球总发电

量比例 

0.2% 0.3% 0.4% 0.6% 0.8% 1.1% 1.3% 1.7% 

光伏占经合组织国

家发电量比例 

0.3% 0.6% 0.8% 1.1% 1.5% 1.8% 2.1% 2.6% 

光伏占中国发电量

的比例 

0.0% 0.1% 0.1% 0.2% 0.4% 0.7% 1.0% 1.7% 

资料来源：BP World Energy Statistical Review 2018 
 

光伏产业链包括硅料、铸锭（拉棒）、切片、电池片、电池组件、应用系统等 6 个环节。一般

来说，上游为硅料相关的环节；中游为电池片、电池组件环节；下游为应用系统环节（光伏发电）。

我国的光伏产业，开端是产业链的中游，即电池片、电池组件环节的生产，起步于上世纪 80 年代

中后期。当时中国政府曾引进了七条国外光伏电池生产线与关键设备。但是到 2002 年的时候，这

7 家企业大多破产、停产或重组， 当时中国的光伏产业主要是少数几家国有企业生产，市场也很

小。而国外光伏企业，特别是来自美欧日的跨国公司，则具有很强的实力，占据了当时国际的主要

市场 （Zhang and White, 2016）。本世纪初，中国民营太阳能光伏企业在进入该产业时，不仅面临

诸如技术门槛高、原材料国内供应严重不足、国内市场规模小等挑战，而且在当时由国企主导的国

内光伏产业市场上，作为民营企业还要面临额外的体制上的不利地位。 

但从 2002 年开始，民营的光伏企业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发展壮大，使得我国在该产业链的上

游、中游与下游都迅速成为全球光伏产业的最重要参与者之一。到 2017 年，光伏产业链各环节我

国的生产规模全球占比均超过 50%，成为我国为数不多的可同步参与国际竞争的世界领先产业之



一（见表二）。光伏产业在提供清洁能源供应的同时，也创造了可观的经济价值和就业岗位。根据

可再生能源署统计，2017 年全球光伏产业链就业人数 336.5 万人，其中中国光伏行业就业人数为

221.6 万人，占 65.9%。4 
 

表二： 2017 年中国光伏产业链产量占全球比例 

产业链 
多晶硅 

（万吨） 

硅片 

（吉瓦） 

电池片 

（吉瓦） 

光伏组件 

（吉瓦） 

光伏市场 

（吉瓦） 

中国产量 24.2 91.7 72 75 53 

全球产量 44.2 105 104.3 105.5 102 

中国占比

（%） 

54.8% 87.2% 69.0% 71.1% 51.9% 

资料来源：中国光伏行业协会 
     

然而，我国的光伏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特别是在 2012 年 9 月，欧盟启动对从中

国进口的太阳能电池板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涉及金额高达 210 亿欧元，被称为欧盟历史上涉案

金额最大的“双反”案件。2011 到 2013 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冲击下，光伏市场需求低迷，

中国光伏产业曾经一度连续八个季度全行业亏损。当时全球最大的光伏制造商，同时也是我国光伏

产业的标杆性企业的尚德公司，也濒临倒闭被迫重组。在此之前的 2009 年，中国政府推出“金太

阳示范工程”，投入约 100 亿元财政资金，补贴加快光伏发电的产业化和规模化发展。有不少分析

人士认为，我国的光伏产业之所以在 2011-2013 年经历“滑铁卢”，主要原因正是这个导致产能严

重过剩的产业政策，致使在我国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中，光伏产业经常被一些作为错误产业政策的

典型案例（林毅夫等，2018），也经常被用来作为批评新结构经济学“有为政府”主张的证据（王

勇、华秀萍，2017）。 

那么，我国的光伏产业为什么可以从上世纪 80 年代几乎一片空白的基础上发展成如今世界领

先的产业？这个过程中，市场与政府究竟各自发挥了什么作用？政府主要的相关政策中究竟那些

是“乱为”，哪些是“不作为”，哪些是“有为”？该产业目前面临的重要挑战是什么以及应该如

何应对？ 

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对以上问题做出分析。新结构经济学是运用现代

经济学分析的方法，分析经济结构的决定因素、内生变化及其对经济发展和运行的影响的学说，被

国际学术界认为是继“结构主义”、“新自由主义”之后的的第三代发展经济学说，主张“有效市

场”与“有为政府”（林毅夫， 2011；王勇， 2016，2017a）。新结构经济学是总结于中国本土

的经济发展与改革的实践，同时结合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提炼出来的崭新的经济学理论，不

同于以发达国家制度与结构作为潜在前提背景的主流经济学说 （赵秋运与王勇，2018）。新结构

经济学主张从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出发来分析产业的发展，强调禀赋推动的产业升级转型

机制( Ju, Lin and Wang, 2015, Lin and Wang, 2019), 并且将产业分成五种类型，即追赶型、领先型、

转进型、换道超车型以及战略型。对不同类型的产业，政府因势利导的作用与所应采取的产业政策

也不相同 （林毅夫等 2018；王勇， 2017b， 王勇、鞠建东、林毅夫，2019）。 

本文的核心结论是，我国光伏产业在过去二十年的发展虽然经历挫折但总体上是成功的，主要

原因是该产业顺应我国在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禀赋比较优势，在政府的能源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因

势利导之下，迅速转化成企业的竞争优势，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壮大，从国内走向国际，涌现出引领

国际市场的领先型大企业，整个产业也从新结构经济学五大类产业中的“追赶型”升级为“领先型”，

这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而 2009-2013 年我国光伏产业遭遇严重挫折，除了

有国际市场疲软的外部原因之外，的确还有政府“乱为”以及“不作为”的原因，需要引以为鉴（王

 
4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Renewable Energy and Jobs, Annual Review 2018 



勇、鞠建东、林毅夫，2019）。如今，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涨，光伏成本的不断下降和国

家补贴逐步退坡，我国的光伏产业已经变成“转进型”产业，面临着结构调整。在此背景下，我们

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将为光伏产业走出去提供新的历史机遇。我们的分析发现，光伏产业对于“一

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而言，不但非常符合其光照条件良好、人力成本低廉等禀赋比较优势，而且

还可以帮助克服其能源基础设施不足的发展瓶颈，据此我们建议我国政府应继续发挥因势利导作

用，积极协同这些国家的政府，帮助中国企业在相应国家落地，实现我国自身光伏产业转型升级与

这些“一带一路”国家的产业发展的双赢（金立群、林毅夫等，2015）。 

本文结构如下：第一部分从光伏产业链的各环节入手介绍其发展；第二部分结合新结构经济学

的理论对我国光伏产业的发展过程进行梳理与经济学分析，特别是对相关的产业政策做出定性的

评估；第三部分重点分析我国光伏产业当前的发展现状与主要趋势，特别是结合当前产业面临的主

要挑战，分析光伏产业走出去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第四部分结合“一带一路”倡议，分析相关国家

的禀赋结构与产业发展需要，评估我国光伏产业走出去的可行性及可盈利性，并提出相关具体的政

策建议；第五部分是总结。 
 

 

二、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 
在这一部分，我们首先简要梳理光伏产业在中游、上游与下游三个环节的发展历史。我国光伏产业

首先从产业链的中游起步并取得国际领先地位，产业链的上游也在数年内实现了赶超世界水平；而

下游的光伏市场应用也实现了从完全依赖国外市场到以国内市场为主的转变。 
 

1 产业链中游（电池片与电池组件）：中国光伏产业的发端 

回溯中国企业在光伏产业链中游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用“天时、地利、人和”来概括这段历

史。 

首先，从国际层面的“天时”来看，进入 21 世纪光伏发展的初期，欧盟是世界上光伏发电量

最大的地区。以德国为例，2000 年德国颁布实施了可再生能源法案(EEG)，明确规定了可再生能源

发电的固定上网电价制度（Feed-in-Tariff，简称 FiTs），成为德国光伏飞速发展的原动力。欧盟国

家特别是德国的光伏政策为起步中的中国光伏制造业提供了巨大的出口市场机遇。2001 年底德国

光伏装机容量为 114 兆瓦，仅仅 4 年之后到 2004 年底猛增 10 倍，累计装机容量达到 1,105 兆瓦。

此后，德国的光伏市场继续快速增长，2012 年底德国累计光伏装机达到 34.1 吉瓦，是 2004 年的

30 倍，堪称国际上的光伏大跃进。 

其次，从国内层面的“地利”来看，中国的电池和组件产业在国际上具有明显的竞争性。从理

论上讲，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位置，典型的评价方法是利用进出口数据计算“显示性比较优势”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RCA）指数5。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统计年鉴》中的数据计算出

中国光伏制造业 2007-2011 年的 RCA 指数，在 2007-2011 年间，中国光伏制造业的 RCA 指数一直

大于 1 而且呈现上升趋势，说明中国光伏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中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且优势在不断增

强。学者通过中国主要光伏企业年报中的数据计算得到 2010 年生产率水平显示，中国光伏企业的

平均劳动生产率约为 14 万美元/人，而欧美同类企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约为 57 万美元/人，中国光伏

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只有国外企业的 25%。虽然中国企业劳动生产率很低，但是除以平均工资

率后，其指标却高于外国企业一倍。这说明中国光伏企业具有明显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这一优势弥

补了直接劳动生产率的不足，提高了中国光伏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张凯竣、雷家骕，2013）。 

 
5 国家在某产业贸易方面的比较优势，可以用该产业占该国总出口的份额与世界贸易中该产业占总贸易额

的份额之比来显示出来，若 RCA<1，则该国在该产业上处于比较劣势；若 RCA>1，则该国在该产业上处于

比较优势，取值越大比较优势就越大。 



第三，从企业落地的“人和”来看，初创时期的中国光伏制造业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

例如一度是全球最大的电池、组件制造商的尚德公司创造了“无锡模式”。2001 年 1 月多晶硅薄

膜太阳能电池研究学者施正荣博士提出的光伏制造项目得到了无锡市政府的支持，成立了尚德公

司。公司注册资本金为 800 万美元，施正荣占 25%的股份（其中技术股占 20%，折合 160 万美元，

现金股 5%，折合 40 万美元），其余股份由无锡市政府协调其他国有股东参股，在土地和税收政策

上予以全面倾斜。无锡市政府部门还为尚德公司担保获得优惠贷款约 1 亿元人民币，并争取了国

家、省、市三级的项目，累计支持资金在 3700 万人民币左右。2002 年尚德公司投产运行中国第一

条多晶硅太阳能电池生产线，2005 年尚德在美国纽交所上市之前无锡国有股东退出公司，尚德成

为中国大陆首家登陆纽交所的民营企业，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光伏企业。 

此后 2006 至 2007 年，又陆续共有 10 家中国光伏企业在海外上市，其中 8 家公司在美国上市，

其市值达到 200 亿美元，主要集中在产业链中游，即电池片、电池组件环节。根据中国光伏产业协

会的统计，2005 年我国光伏组件产量仅为 0.2 吉瓦，到 2010 年突破 10 吉瓦，而在 2018 年更是达

到 85.7 吉瓦，十三年间平均年增长率超过 59%（见图一）。根据集邦新能源网 Energy Trend 的统

计，2018 年全球十大光伏组件生产商中，中国企业占了九席。6 

尽管中国光伏行业在 21 世纪的第一个 10 年有上述的“天时、地利、人和”的三重优势，但是

也面临着“两头在外”的潜在危机，90%的原料和 90%的产品都严重依赖国外市场。这种“在外”

的市场格局导致我国光伏产业发展严重依赖国际市场，一旦市场出现大的波动，就会影响整个产业

链的发展。 
 

 
图一：2005-2018 年中国光伏组件产量（吉瓦） 

资料来源：中国光伏行业协会 
 

2. 产业链上游（多晶硅与硅片）：逐步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光伏产业链最上游是太阳能级多晶硅制造，这个环节技术门槛比较高，核心技术长期掌握在美、

德、日、韩等外国企业手中。在中国光伏产业发展初期，多晶硅原材料生产技术落后，且产量供应

不足，多依赖国外进口（主要是来源于韩国、德国、美国）。国内多晶硅原材料生产产量严重不足，

如 2006 年全国需求量 5000 吨，实际产量不足 300 吨，仅够 30 兆瓦电池的生产。当时在世界范围

内由于产能和短期供给量有限，2005 年每公斤多晶硅的价格达到 50 美元，2006 年底超过 100 美
 

6 2018 年全球光伏组件十大厂商中的中国企业是：晶科电力（第 1 名）、天合光能（第 2 名）、晶澳（第

3 名）、隆基乐叶（第 4 名）、阿特斯（第 5 名）、东方日升（第 7 名）、协鑫集成（第 8 名）、英利（第

9 名）、尚德（第 10 名）；唯一进入 10 强的国外企业是韩国的韩华（第 6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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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2007 年底，则超过了 300 美元，到了 2008 年 8 月，多晶硅价格达到顶点，每公斤的市场现货

价最高曾达到 480 美元。“拥硅者为王”成为当时光伏界的信条，投资仅 1 年多就可以收回成本。 

受多晶硅材料供不应求和价格高涨的影响，2008 年起我国许多企业积极投资多晶硅材料生产。

通过自主研发、系统集成创新等方式，在短短的 3～5 年内基本掌握了高纯多晶硅材料的生产技术，

全国范围内多晶硅企业的投资高达 1400 亿元人民币，使我国多晶硅产业规模迅速扩大。2008 年中

国企业多晶硅产能为 1.531 万吨，到 2012 年迅速增至 20.09 万吨。随着中国产能的扩大，2011 年

起全球市场多晶硅价格一路下滑，当年多晶硅均价 60 美元/公斤，最低跌至 20 美元/公斤。在当时，

20 美元/公斤的价格约为国际厂家的成本价，而中国新建厂家的成本价约高出一倍（40 美元/公斤）。

2011 年中国仅有一家多晶硅企业的成本能够与市场价大致持平，而其余的绝大多数的多晶硅企业

每吨都要亏十万元人民币以上，部分每吨甚至要亏二十多万元。因此 90%以上的国内多晶硅企业停

产，2012 年我国进口了超过 7.6 万吨多晶硅，而国内产量还不到 3 万吨。 

由此可见，2008 年前后中国多晶硅企业产能的迅速扩大崛起是因为多晶硅价格的暴涨，而 2011

年前后所遇到的挫折则是因为多晶硅价格的暴跌，企业投资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完全是随着市场而

跌宕起伏。针对市场乱象，2011 年 12 月工信部发布《多晶硅行业准入标准》对多晶硅生产的选址、

能耗、环保、规模做出了明确规定和限制，即要求新建太阳能级多晶硅项目每期规模大于 3000 吨

/年，并公布了一批符合《多晶硅行业准入条件》的 20 家规模企业名单，在市场和政府双推动下，

对国内多晶硅行业进行了整合。此外，2012 年 7 月中国主要多晶硅企业向中国商务部起诉韩、美

对我国实行多晶硅倾销，商务部裁定自 2014 年 1 月对原产于美国和韩国的进口太阳能级多晶硅征

收反倾销税，也对中国多晶硅企业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经过市场的严峻考验，中国多晶硅企业逐步确立了在国际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到 2018 年，中

国多晶硅产量超过 25 万吨，是 2008 年的 58 倍（图二）。2018 年中国硅片产量 109.2 吉瓦，全球

十大硅片生产企业全部是中国企业（包括一家台湾地区企业）7，是光伏产业链中中国企业优势最

高的环节。整体而言，中国在光伏行业的上游环节已经居于世界领先水平。 
 

 
图二：2008-2018 年中国与世界太阳能级晶硅产量 

 （万吨） 

资料来源：中国光伏行业协会 
 

 
7 全球十大硅片生产企业：协鑫、隆基、中环、晶科、赛维、旭阳雷迪、绿能科技、英利、昱辉、晶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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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业链下游（光伏发电）：从出口导向到内需为主 
 

2010 年之前中国光伏电池和组件产品严重依赖欧美市场，终于导致美、欧、印度对中国光伏

产业的“双反”（反倾销、反补贴）。同时，在国际市场上，由于欧洲国家的光伏应用补贴规模远

超规划，用电消费者特别是居民负担日渐沉重，加之光伏成本的下降，欧洲国家纷纷降低了补贴的

力度。德国从 2013 年开始严格控制光伏建设规模，2015-2017 年三年间平均每年新增光伏装机规

模约 1.5 吉瓦，仅为高峰期的五分之一。在国际光伏市场开始萎缩的情况下，2011 年中国政府适时

推出“光伏上网标杆电价”，推动中国国内光伏市场高速发展。中国光伏的内需逐步成为主导市场，

2013 年新增光伏装机达 12.43 吉瓦，比上一年增长 11 倍。到 2017 年中国光伏装机量 53 吉瓦，超

过德国 20 年来光伏装机量的总和，占全球比例 54.1%。2018 年 6 月起中国降低了补贴力度（“531

新政”），2018 年全年光伏新增装机 43 吉瓦，比 2017 年下降 18%。总体而言，到 2018 年中国新

增光伏装机连续 6 年世界第一，而累计装机超过 174 吉瓦，连续 4 年世界第一（图三）。 
 

 
图三：2009-2018 年中国光伏累计装机容量（吉瓦） 

资料来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三、光伏产业相关的能源政策与产业政策 
    

1.  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产业政策 
 

20 年来我国的光伏产业是在市场和政府双重引导的机制下发展起来的。从市场的角度看，下

游光伏产品的需求经历了主要依靠国际市场到国内外市场并举的过程；从政府引导的角度看，中上

游的光伏制造业经历了地方政府大力推动以及中央政府逐步规范的过程。 

2005 年前后，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各国为光伏发电提供优厚补贴使得光伏市场迅速扩大，仅

德国一个国家对太阳能电池及组件产品的需求就超过了世界产能的一倍。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民

营光伏企业应运而生，并得到了全国各地地方企业的大力推动。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培育和引入龙

头企业可为地方创造可观的 GDP 和利税；对企业来说，有了地方政府的支持，可以获得廉价的资

源，特别是土地与融资。这个时期，地方政府通过协助筹集资金、提供土地支持、用电支持、税收

优惠等方式给光伏产业发展以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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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无锡模式”为例，无锡市政府支持下的尚德公司成长为全国乃至全球的龙头企业，并带动

无锡周边形成中国最大的光伏产业基地，出现了一大批光伏组件生产企业，包括浚鑫、海润、尚品

等。2011 年无锡的太阳能电池产量占江苏产量的 52%，占全国产量的 28%，占全球产量的 16%，

外销率达到 95%，形成了“世界光伏看中国，中国光伏看江苏，江苏光伏看无锡”的行业格局（童

昕, 王涛, 李沫， 2017）。创造的“无锡模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被各地纷纷效仿。江西赛维公

司 2005 年创立时得到新余市政府的担保，获得了 2 亿元资金，并获得政府特批土地。其建设中涉

及到农田、拆迁、补偿、安置、环保等事宜，由新余市政府协调处理。新余市赣西供电公司专门为

赛维建设了变电站，保障其 24 小时供电安全，而且每年都给与上亿元的电费补贴。 

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光伏产业发展迅猛，产能迅速扩张。全国 31 个省(区、市)先后都把

光伏产业列为优先扶持发展的新兴产业，全国 600 个城市中约有 300 个发展光伏产业。2007 年开

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国际市场疲软，欧洲国家补贴逐步降低和欧美的“双反”调查导致国外市场

需求进一步萎缩，光伏行业出现亏损，光伏企业纷纷停产，许多濒临破产。2011 年，我国光伏企业

数为 262 家，2012 年降至 112 家，超过一半的企业退出了光伏行业。最具标志性的龙头企业无锡

尚德、江西赛维陷入困境，2013-2015 年间先后破产重组。 

不少地方政府盲目鼓励光伏产业，在光伏产业的发展上缺乏明确的引导和规划，另一方面，市

场信息不完备，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者容易对“朝阳产业”产生共识，一哄而上，以致行业内出现

严重的过度竞争以及重复建设问题，导致“潮涌现象”与产能过剩（林毅夫、巫和懋、邢亦青，2010）。

出现问题以后，地方政府之间缺乏协调，陷入囚徒困境的低效均衡，亟需中央政府以“有为”的政

策予以矫正。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政府分别在 2012 年和 2013 年连续发布“国五条”和“国六条”，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善加利用市场“倒逼机制”，鼓励企业兼并重组，淘汰落后产能，

严格控制新增的仅单纯扩大产能的多晶硅、光伏电池及组件项目。两项政策都强调了开拓国内下游

市场、抑制上游产能，提升下游市场配套服务以及提供资金支持等。不同之处在于，“国五条”偏

重鼓励产业整合和兼并重组，规模较大的企业受益较大，支持政策也不具体，多为纲要性意见，政

策相对模糊。而“国六条”则更加具体，从“国五条”的“加强光伏发电规划与配套电网规划的协

调”变为“电网企业要保障配套电网与光伏发电项目同步建设投产，优先安排光伏发电计划，全额

收购所发电量”，极大缓解了下游发电企业产能难以消纳的顾虑。从“国五条”的“对分布式光伏

发电实行按照电量补贴的政策，完善中央财政资金支持光伏发展的机制”变为“扩大可再生能源基

金规模，保障对分布式光伏发电按电量补贴的资金及时发放到位”，精确地针对补贴不到位的问题

根源；“国六条”还进一步提出了金融扶持和研发支持，更加聚焦我国融资难融资贵和技术落后的

问题。 
 

2. “金太阳”示范工程的得失 
 

2009 年，作为应对 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举措的一部分，我国政府推出“金太阳”示范工程，采

取财政补助加快国内光伏发电的产业化和规模化发展。这一政策重点支持大型工矿、商业企业、工

业园区以及公益性事业单位，利用现有条件建设用户侧并网光伏发电项目、偏僻无电区光伏发电项

目及大型并网光伏发电项目，当年并网光伏发电项目按系统总投资的 50%给予补助，偏远无电地区

的独立光伏发电系统按系统总投资的 70%给予补助。如果以投资成本每瓦 29 元估算，国家为此投

入约 100 亿元财政资金，被舆论称为我国光伏产业有史以来最强的产业支持政策。 

从这种产业政策的实施方式来看，“金太阳”示范工程属于事前补贴，即以电站建设完成时间

为考核标准，给予一次性的补贴。这一政策对光伏早期国内终端市场规模化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如图三所示，2010 年新增装机 235 兆瓦，累计装机 260 兆瓦；而 2011 年新增装机达到 1.86 吉瓦，

累计装机达到 2.12 吉瓦。该产业政策的实施，逐步改变了我国光伏产业过去技术、市场、原材料

“三头在外”的被动的产业格局。 



然而，在这个产业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譬如，某些企业采取“低购高报”的

办法，提高系统总造价，借此骗取财政补贴。还有的企业使用不符合补贴质量要求的光伏产品，甚

至国外退货的废次产品，成为光伏“豆腐渣工程”。而政策的相关执行部门对这些骗补等企业寻租

行为甄别不力，惩罚不足，这属于政府的“不作为”。另一方面，不少地方政府一哄而上，明知光

伏产业在本地并不符合比较优势，或者对此未做细致研究，盲目跟风在当地推进光伏产业，使得不

具备自生能力的光伏企业通过补贴进入该产业，导致资源错配，这属于政府的“乱为”。 

2013 年 3 月财政部决定“金太阳”示范工程不再进行新增申请审批，标志着金太阳示范工程

的落幕。 
 

3. “上网标杆电价”推动光伏持续发展 
 

2011 年我国政府推出“光伏上网标杆电价”，即光伏发电项目所发电量按国家核定的上网电价

收购。上网标杆电价属于“事后补贴”，以并网发电的实现为补贴开始的时间，可持续 20 年。当

时光伏上网标杆电价达到 1.15 元/千瓦时，是火电上网电价的 3 倍以上，所以对于投资者极具吸引

力。 

2012 年 9 月欧盟启动对从中国进口的太阳能电池板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涉及金额高达 210

亿欧元，是欧盟历史上涉案金额最大的“双反”案件。2011 到 2013 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冲

击下，光伏市场需求低迷，中国光伏产业曾经一度连续八个季度全行业亏损，当时全球最大的光伏

制造商尚德公司濒临倒闭被迫重组。在这种情况下，2012 年 12 月中国政府出台政策措施支持光伏

产业，包括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增加利用市场“倒逼机制”，鼓励企业兼并重组，淘汰

落后产能，提高技术和装备水平；积极开拓国内光伏应用市场，着力推进分布式光伏发电，鼓励单

位、社区和家庭安装、使用光伏发电系统，有序推进光伏电站建设。 

2013 年中国政府对于标杆电价的结构做了调整，根据各地太阳能资源条件和建设成本，将全

国分为三类太阳能资源区，分别执行每千瓦时 0.9 元、0.95 元、1 元的光伏电站标杆上网电价。对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按照发电量进行补贴，补贴标准为每千瓦时 0.42 元。此后随着光伏成本下

降，标杆电价逐年有所下降。2018 年 6 月 1 日以后投运的光伏电站，一类、二类、三类资源区标

杆电价降低为每千瓦时 0.50 元、0.60 元和 0.70 元；分布式光伏发电全电量补贴标准降低为每千瓦

时 0.37 元。此外，对于光伏发电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 50%的政策，2017 年政府决定将其有效期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延长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这为光伏发电走向平价上网、脱离补贴提供了更长

的过渡转型期。 
 

表二： 2011-2018 年中国光伏发电上网电价补贴调整 

年份 地面光伏电站上网标杆电价（元/千瓦时） 分布式光伏度电补

贴（元/千瓦时） III 类资源区 II 类资源区 I 类资源区 

2011 年 1.15 无 

2012 年 1 月-2013 年 8 月 1.00 无 

2013 年 9 月-2015 年 12 月 1.00 0.95 0.90 0.42 

2016 年 0.98 0.88 0.80 0.42 

2017 年 0.85 0.75 0.65 0.42 

2018 年 1-5 月 0.75 0.65 0.55 0.37 

2018 年 6 月 - 今 0.70 0.60 0.50 0.37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 
 

光伏标杆电价的实质是通过大力鼓励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能源政策开拓国内光伏市场，既是能

源转型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空气污染物的需要，也是支持我国光伏制造业的产业政策。 



除了上网标杆电价以外，中国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规范光伏市场的持续发展，其中包

括制定光伏制造业规范条件以加强产业管理、促进产业规范化；通过招标建设光伏发电领跑基地，

试点最新技术并降低成本，推进无补贴平价上网；以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激励和惩戒并举，推动光

伏发电市场化交易。 
 

4. 我国光伏产业发展的成绩 
 

回顾中国光伏产业近 20 年来的发展历程，从产业链中游入手，在上游迅速赶超发达国家，同

时在下游光伏发电侧实现从单纯出口转为内需为主的市场转型，是能源政策与产业政策的成功结

合，也是新结构经济学所阐释的“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典型实践。我国光伏行业的成长和

壮大，在能源供应、产业发展、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生态环保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绩。 

在能源供应方面，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2018 年中国光伏累计装机 174.63 吉瓦，占

全国发电装机（1899.67 吉瓦）的 9.2%。2018 年发电量 1775 亿千瓦时，占全国发电量（69940 亿

千瓦时）的 2.5%，比 2011 年光伏发电量（6 亿千瓦时）增长 296 倍。 

在产业发展方面，截至 2017 年底，光伏产业上中下游的相关规模化企业超过 2000 家，就业人

数超过 200 万人；分布式光伏尤其是户用屋顶光伏的发展，拉动全国 1 万多家小微企业成为户用光

伏经销商，为乡村提供数十万个就业岗位。光伏产品出口到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创汇 1300

亿美元。光伏组件产能前 20 名的企业皆为民企，而在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前 20 名的企业中，有 12

家为民营企业。 

在经济效益方面，按保守估计，光伏行业 2017 年产值超过 4000 亿元，上缴的税收高达 1708

亿元；2017 年行业发电量为 1166 亿度，所需的补贴大约为 600 亿元。由此可见，光伏行业上缴的

税收远高于行业所需补贴。 

在社会效益方面，2013-2015 年光伏为 154.5 万边远地区无电人口供电，为国家在 2015 年实现

100%人口通电做出了重要贡献。截至 2017 年，共有 25 个省、940 个县开展光伏扶贫项目，帮扶 3

万个贫困村，164.6 万户贫困户脱贫。 

在生态环保方面，到 2017 年中国光伏累计发电 2565 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 8000 万

吨标准煤，累计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2.1 亿吨。以上这些的数据来源是中国光伏行业协会。 
 

四、我国光伏产业走出去的必要性 
 

在整个太阳能光伏电池产业链中，多晶硅、电池制造在我国目前已经从追赶型转变为领先型的

产业；而组件制造部分劳动密集，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已经慢慢成为转进型产业。近

年来，发达国家的光伏企业纷纷倒闭，而我国光伏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了明显优势，在多晶硅、

硅片、电池片、电池组件等几大生产环节产量领跑全球，但是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和巨大挑战。   

首先是产能过剩，表现在产业链各环节利用率都普遍不高，如表三所示： 
 

表三：2018 年中国光伏产业的产能利用率 

 多晶硅（万吨） 硅片（吉瓦） 电池（吉瓦） 组件（吉瓦） 

产能水平* 69 218 113 151 

2018 年产量** 25 109.2 87.2 85.7 

利用率 36% 50% 77% 57% 

资料来源：* Energy Trend;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 
 

我们看到，在上游的部分产能过剩问题要比中游更加严重，中国的多晶硅产能已经超过全球的

需求。近年来，我国多晶硅产能逐步向电价较低的西部集中，2018 年包括新疆、内蒙古、青海等西



部地区多晶硅产量在总产量中的占比由 2017 年的 41%提升至 2018 年的 50%以上（中国光伏行业

协会数据）。由于受工艺所限，中国多晶硅企业的生产成本长期高于国外企业，所以多晶硅产能的

相当部分并不是有效产能，能否释放取决于市场价格。在多晶硅价格低迷（约 20 美元/公斤）的情

况下，中国很多多晶硅企业依然处于亏损状态。这就出现了中国的多晶硅市场会在“产能过剩”的

同时，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多晶硅进口国的矛盾现象。但是随着 2018 年西部地区先进工艺提升以及

低电价的新产能的投入，中国多晶硅企业已经可以和国外企业竞争，预计中国多晶硅进口在 2019

年以后将大幅度下降，而占现有产能将近一半的落后工艺的产能将面临淘汰。 

其次是补贴拖欠。随着光伏市场规模快速扩大和可再生能源附加费用征收不足，2018 年光伏

补贴资金缺口累计达 600 亿人民币，多数光伏发电项目难以及时获得补贴，这增加了企业全产业链

的资金成本。特别是光伏产业中以民营企业居多，且业务单一，市场波动易导致经营亏损。根据光

伏上市企业发布的 2018 年业绩快报，在 30 家主要光伏企业中，有 9 家公司在 2018 年出现亏损，

累计亏损额超过 75 亿元。这说明中国光伏企业的自生能力依然不足，主要靠市场规模和超速发展

盈利。随着补贴力度的下降，部分不具备竞争优势的光伏制造业企业将面临经营困境。 

如果说 2011-2013 年间中国光伏产业应对严峻困难靠的是“有为政府”的政策利好措施，以扩

大国内市场走出了危机，那么针对 2019 年以后光伏产业面临的困难与挑战，中国光伏制造业走出

去必然成为一个选项，解决的关键办法应该是发挥“有效市场”的作用，协助光伏制造业走出去。

这有三个原因：一是欧美国家对中国出口的光伏产品实施“双反”的威胁无时不在，如果我国光伏

企业在海外建立制造基地，则可规避贸易壁垒。二是我国光伏企业在海外投资建设光伏电站时，一

些国家要求必须使用当地企业生产的光伏产品，以此作为获得光伏电站投资建设优惠政策条件的

前提。所以，如果我国企业直接在当地投资生产光伏产品，不仅可以有助于获得当地的政策优惠，

而且也有助于解决我国光伏产业中上游环节产能过剩的问题。三是海外投资优惠政策和低人力成

本吸引光伏企业“走出去”。例如，中国光伏企业在越南的综合人力成本仅为中国的 50%，在泰国

的综合人力成本为中国的 80%（江华，2017），这个产业在我国已经逐渐失去生产的比较优势，成

为转进型的产业。 

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光伏企业近年来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见图四）。

到 2018 年为止，我国企业通过投资、合资、收购兼并等方式在世界 20 多个国家建立生产基地，主

要集中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国。中国光伏制造企业在海外的电池片有效产能达 12.2 吉瓦，

组件有效产能达 18.8 吉瓦，分别相当于国内电池及组件产能的 10.8%和 12.5%。此外，中国光伏企

业“走出去”的产业链环节也在不断拓展。在发展初期，海外的投资多为成本和技术门槛较低的组

件制造厂。但从 2015 年下半年以来，随着我国海外组件厂运转逐渐步入正轨，企业投资重点开始

向上游硅片、电池片等环节延伸，逐渐形成本地配套产业链（王勃华，2019） 
 

 
图四：中国光伏企业在海外投资的产能 

 

3.2
6.5

8.5
12.2

3.78
6.3

9.5

18.1

0

5

10

15

20

2015 2016 2017 2018

吉
瓦

年份

中国光伏企业在海外投资的产能

电池 组件



 

总体而言，从我国光伏产业发展转型升级的自身需要来看，无论是从技术、经济、政治还是战

略的角度，都支持该产业已经到了如何更好地转移出去的发展阶段。从技术的角度来看，中国转移

部分电池和组件制造产能只占我国全部产能的 25%以下，可以更集中在高端、高附加值的先进硅

料、电池技术的开发方面；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光伏产业链走出去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在扩大海外

市场的同时规避贸易壁垒，有利于促进本国的产业升级（王勇，2018）；从政治的角度看，光伏作

为可再生能源仅限于当地使用，避免了中国到海外“获取资源”的不实舆论；从战略的角度看，中

国光伏走出去是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切实举措，将有望成为与高铁一样成为中国在海外亮眼的

名片。 
 

五、“一带一路”国家发展光伏产业的潜力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到 2016 年全球还有 10.6 亿无电人口，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的发

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电力供应不足的问题（见表四），然而其日照资源却非常丰富，十分需要而且适

合发展光伏产业。2017 年 5 月，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发布“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能源合作愿景与行动”，鼓励中国企业以直接投资、收购并购、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PPP）等多种方式，深化能源投资合作。对于处于转进型的中国光伏产业来说，“一带一路”倡

议正好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机遇。 
 

表四：2016 年发展中国家无电人口数据 

 无电人口（亿人） 无电人口比例（%） 

非洲 5.88 48% 

亚洲发展中国家 4.39 11% 

中南美洲 0.17 3% 

中东 0.17 7% 

全球发展中国家 10.60 14% 

资料来源：国际能源署, World Energy Access Outlook, 2017 
 

1 “一带一路”国家光伏发展的潜力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估算，发展中国家太阳能光伏装机增长潜力巨大（见表五）。 
 

表五：亚太、非洲、中南美洲发展中国家的光伏装机需求潜力（单位：吉瓦） 

 2017（实际） 2030 年（预测） 2040 年（预测） 

亚太地区* 39 333 665 

非洲 3 57 138 

中东 1 29 91 

中亚及俄罗斯 0 3 4 

中南美洲 5 30 55 

世界 398 1589 2540 

*不包括中国、日本 

数据来源：国际能源署 World Energy Outlook 2018 
    

可见，首先是亚太地区（主要是除中国、日本以外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预计 2017-2030

年光伏累计装机净增 294 吉瓦，2030-2040 年再增 332 吉瓦，是最具光伏发展潜力的地区；其次是



非洲，预测 2017-2030 年光伏累计装机净增 54 吉瓦，2030-2040 年再增 81 吉瓦。中东（2017-2030、

2030-2040 新增装机分别为 28 吉瓦、62 吉瓦）、中南美地区（2017-2030、2030-2040 新增装机分

别为 25 吉瓦、25 吉瓦）是光伏发展的第三梯队，而中亚和俄罗斯地区由于资源禀赋（光照资源较

弱）的原因，光伏发展潜力比较有限（2017-2040 年仅增 4 吉瓦）。上述亚太、非洲、中东、中南

美洲等国家在 2017-2040 年期间累计光伏装机预期可达 902 吉瓦，相当于每年新增光伏装机 34 吉

瓦。如果这些国家所需光伏组件不再从中国进口，那么中国转移到海外的产能需要达到 34 吉瓦，

只占中国现有产能（151 吉瓦）的 22.5%，是可以实现的目标。 
 

2 中国光伏产业链在“一带一路”国家的梯级转移 
 

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经济发展是一个产业、技术、基础设施、制度结构不断内生变迁与升级的过

程。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具有后来者优势，对于资本密集度从小到大的所有产业，都有

世界产业链中的成熟产业和技术可供选择。当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顺着产业阶梯拾级而上

时，该国生产的规模效应也在扩大，反过来也要求基础设施（比如电力供应、交通运输、通讯、仓

储等硬件基础设施以及金融服务、政策配套等其他软件基础设施）的相应提高与改善。以撒哈拉以

南非洲地区为例，普遍在水、电、通信、道路以及航空等方面有明显的劣势，频繁的缺水停电直接

导致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低下，也是影响外来投资的主要瓶颈之一。 

从中国的发展实践可见，光伏作为电力供应的来源（光伏产业链的最下游），本身就是基础设

施的一部分。在光照和土地资源比较充裕的地区，大型地面光伏电站可以与国家电网并网，实现跨

越式发展，成为主力电源之一；而在“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的边远地区，小型分布式光伏可以为

无电人口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以中国的光伏应用经验来看，大约 500 美元的投资可以解决一个边

远山区（指大电网无法延伸到的山区）一户居民的通电，仅是电网投资成本的 25%。然而，目前大

部分发展中国家没有光伏制造业，光伏的应用完全依靠进口，加上市场规模、融资成本等因素，在

这些国家的光伏成本（以全生命周期的单位平均成本计算）要比成熟市场的国家高出 2-3 倍，制约

了光伏在这些国家发展的潜力。 

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原则，我们对“一带一路”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承接光伏产业链

不同环节的能力做出评估，主要是与他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市场规模相匹配（图五）。 
 



 
图五：中国光伏产业链在“一带一路”国家的梯级转移远景评估示意图 

 

对于中高收入和中等市场规模以上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他们有相当的工业基础、供应链、研发

能力、人力资源，年均光伏市场有可能达到吉瓦规模（包括大型地面光伏和屋顶光伏），因此有条

件承接光伏组件制造产业以及部分已经成熟的电池制造产业，其产能不仅可以满足自身的光伏需

求（公共事业级大型地面光伏、分布式光伏），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光伏产品。 

对于中低收入和中等人口规模的国家而言，有一定的工业基础、人力资源，年均光伏市场在 100

兆瓦至 1 吉瓦之间，他们可以承接光伏组件制造技术，在满足本国需求（地面光伏、屋顶光伏、农

村微电网）的同时，有可能出口部分产品到其他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 

对于低收入的小国来说，光伏市场规模较小（年均市场不足 100 兆瓦），也没有工业基础和人

力资源，全部光伏产品依然需要进口，发电方式主要是分布式（如屋顶光伏、农村微电网）。 

我们主张中国光伏产业走出去不仅针对一个国家和地区，而且要考虑发展中国家整体的市场

规模、工业基础以及人力资源等，需要整体规划。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处于何种发展阶段，具有何

种国内市场规模，一个国家都需要培育与本国光伏应用市场相关的规划、商务模式、营销、安装和

维护的专业人才，这也将是中国“一带一路”技术服务和智力输出的重要内容。 
 

3 以“工业园区+屋顶光伏”模式助力中国光伏走出去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光伏产业走出去面临政治、技术、融资三个方面的主要困难和挑

战。 

从政策角度看：欧美、中国等光伏市场的发展历程充分说明，光伏应用的起步阶段需要政府的

政策支持，特别是光伏电站的用地、税收以及电价的补贴等。此外，出台的政策也需要切实落地和

贯彻执行。但是，在许多“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对于光伏缺乏有效的政策支持，处

于“不作为”状态，造成市场无效，难以形成规模化的光伏需求。 



从技术的角度看：光伏制造业落地需要一定的工业基础、供应链和技术力量，以及与其他制造

业落地的相关配套，许多中小发展中国家目前尚没有相应的能力。 

从融资的角度看，由于发展中国家光伏市场不成熟，工业基础较差，光伏制造、应用项目的融

资成本偏高。中国光伏企业走出去，特别是民营企业融资问题一直是扩大投资的一个障碍。此外，

由于“一带一路”国家普遍基础设施发展薄弱，投资风险高，导致企业在进行海外产能扩张时融资

非常困难。 

面对上述挑战，“一带一路”国家应该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因势利导集中力量办大事，

建立加工出口区、工业园区，创造局部有利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招商引资 (Lin and Monga, 2010)。

光伏产业可以在工业园区内发挥双重角色。第一，工业园区内可以兴建太阳能光伏微电网（辅以储

能系统，可与大电网对接、互补），为园区提供廉价稳定的电力；第二，光伏产业本身（如组件制

造）作为高新技术可以落户园区，起到第一波投资人（first movers）的作用，带动其他产业入园。

在园区内，中国光伏企业可以与其他行业的投资者“抱团”出海，扮演各自产业在能力、技术、设

备、服务以及上中下游配套的角色，并发挥其各自的优势，为不同层次的投资目的地国提供完整的

解决方案，在解决能源供给的同时创造承接制造业转移的机会，实现工业化和经济转型。以新结构

经济学理念为指导，创造“工业园区+屋顶光伏”的模式，包含了产业升级、能源安全以及绿色可

持续发展的元素，将形成多赢局面。屋顶光伏属于分布式供电模式，辅以储能电池可以建设微电网

为园区供电，特别适用于大电网供电不稳定或者成本过高的发展中国家。 

在融资方面，“工业园区+屋顶光伏”的模式有望降低风险，争取到丝路基金、国开行、进出

口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更多支持。同时，光伏作为绿色能源，中国投资者有可能获得国际金融机构（如

世界银行、非洲发展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亚投行、金砖新开发银行等）以及各类大型跨国公司绿

色金融的支持，并与其他国家的投资者一同合作，扩大产品的出口市场。 

总体而言，对于“一带一路”国家来说，承接部分中国光伏产业链转移具有多重意义。第一，

从民生的角度来看，光伏是绿色能源，本地生产的设备将有效降低成本，为扩大应用解决无电人口

通电问题提供切实的解决方案。第二，从产业的角度来看，光伏技术在这些国家属于高新技术，在

为其他产业提供稳定和廉价电源的同时，还有助于这类新兴国家在电源方面实现跨越式发展。第三，

“工业园区+屋顶光伏”的模式有利于改善投资环境，降低运营和舆论风险，并且还可以为其他产

业的升级转移创造条件。 

综合以上所有分析，从应用市场、产业政策、产业链特征三个维度，我们可以将中国光伏产业

发展的不同阶段的特点做出归纳，请见表六。 
 

表六：中国光伏产业发展的三个阶段及其特征 

 应用市场 产业政策 光伏产业链 

第一阶段 

（2000-2012） 

主要集中在欧洲等发达

国家 

地方政府税收、土地、融

资优惠鼓励光伏产业 + 

中央政府“金太阳”工程 

中游（电池、组件）+上游

（多晶硅、硅片） 

第二阶段 

（2013-2018） 

发达传统市场 + 

中国市场 

光伏标杆电价 + 

地方电价补贴 

中游（电池、组件）+上游

（多晶硅、硅片） 

+下游（光伏电站） 

第三阶段 

（2019-今） 

发达传统市场 + 

中国市场 + 

“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 

市场在产业发展中起决

定性作用，政府应该在产

业走出去方面发挥“因势

利导”的作用 

部分电池、组件产能向

“一带一路”国家转移

（“工业园区+屋顶光

伏”） 

 
 

 



六、结语 
 

 本文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对我国光伏产业近 20 年来发展的历史进行了梳理与解读。该产

业作为清洁可再生能源的产业，在我国能够从几乎一片空白到成为全球领先的主导产业，非常需要

总结其成功的原因。我们认为该案例再一次印证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即发挥禀赋比较优势，

是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作为政策导向的成功实践。同时，我们运用新结构经济学的方法，

就中国光伏产业在未来如何转型升级，特别是如何更好地抓住“一带一路”的历史机遇走出去，提

供了理论分析与具体的政策建议。我们将光伏产业链中的不同部分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产业分类

方式进行分析，证明了光伏产业链在“一带一路”不同层次的国家实现梯级转移的理论可行性与必

然性，我们认为“工业园区+屋顶光伏”的具体模式也有助于降低光伏企业在海外投资风险，以点

带面推进“一带一路”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 

我们认为，我国光伏产业链走出去是该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且在技术、经济、政治、战略

上都有着积极正面意义。由于我国自身庞大的经济与市场体量，任何一个成熟产业向外转移，都会

对全球经济带来巨大影响，而且反作用于我国，所以需要全面考虑产业走出去以后对本国总体的一

般均衡效应（王勇，2019）。我国光伏产能约占全球产能的 50%以上，未来向“一带一路”和其他

发展中国家的部分转移可以起到扩大光伏市场规模的积极效应，不仅有利于我国光伏产业自身升

级，而且也同时有利于更多发展中国家招商引资，弥补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的短板，可促进这些国家

更好的工业化和可持续增长，这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中国其他产品的对外出口，真正有利于实现

“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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